
公司立足口岸市场，研发和推广了众多自主产品及系统，在该领域具有较
高的品牌知名度和显著的市场地位。在口岸旅客查验领域，公司首创旅客自助
查验系统，实现快速自助通关，开创全国口岸旅客自助通关先例；在口岸车辆
查验领域，公司首推车辆一站式查验系统，整合一关两检信息资源，实现快捷
车辆查验，开启口岸车辆联合查验先河；在口岸卫生检疫领域，公司首推智能
检疫查验系统，解决多年来旅客体温探测与精准拦截难题，实现自助查验、自
动预警拦截，快速隔离拦截疫情旅客，保障国门安全。

（二）发行人的主要产品
公司拥有丰富完善的软硬件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

括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智能交通等。
（１）智慧口岸查验系统
智慧口岸是通过优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货物、邮件查验流程，整合现有

口岸系统资源，打通口岸各系统信息壁垒，实现口岸系统之间无缝连接，构建
同一平台协作模式，形成资源共享、数据互通、智慧互联的现代新型口岸。智慧
口岸的建设对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起着积极作用。

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是传统口岸向智慧口岸升级的关键应用系统， 包括智
能边检边防查验系统、智慧海关查验系统、智慧海关（原检验检疫）查验系统等
产品及服务。

（２）智能交通及其他
１）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依托公司多年的行业技术积累，以智能分析算法为基础，以实际

场景应用为驱动，针对公安、交通、学校、景区、园区等提供专业的细分产品及
解决方案，重点应用在车辆违法取证、智能识别抓拍、实时预警反馈、立体布控
稽查、智能交通管理、车辆大数据分析等实战业务，推出了ＡＩ前端智能产品（ＡＩ
摄像机、智能管理 ／分析 ／预警终端、便携 ／手持 ／移动 ／固定式多功能测速仪、占
用公交 ／应急专用车道抓拍机等）以及后端平台应用产品（智能交通综合管控
平台、视频结构化分析平台、车辆大数据应用平台等）。

２）智慧机场自助系统
智慧机场自助系统包括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自助安检、自助登机、违禁品

分析、服务机器人等无人化、全流程的系统。基于在智慧口岸业务方面的优势，
以及与机场的合作经验，并结合航空业务的需求特点，公司开发了智慧机场产
品业务。

３）其他
公司的智慧系统具有广阔的行业普适性， 能根据采集的数据提供分析和

判断， 可应对数据激增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挑战， 满足业务大规模扩展的需
求。 基于多年的技术基础和在智慧口岸、智能交通领域积累的经验，公司产品
还可应用于其他智慧系统领域。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以直销方式销售，由于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为边

检、海关、公安等政府部门以及机场、铁路、港口等国有单位 ／企业，公开招标是
其采购的主要方式。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的采购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用于加工的原材料， 该类原材料用于制造公司自制设备的核心部件主控

电路板，包括各类电子元器件、电路原材料板等；
组成自制设备的其他部件，包括电子信息设备、结构件等；
外购设备，包括大型外购设备及其他非自制的外购设备；
外购劳务，在项目现场的少量劳务采购。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发行人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７年，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智能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公司通过对智慧系统技术的深入研究，结合智慧口岸、智能交通领域出现
的新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已逐步成长为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慧口岸查
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知名度。

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具有显著的市场地位。 公司是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
中心多项产品协议供应商、海关总署空箱检测系统的供应商、国家移民管理局
生物采集系统供应商。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的部分智能产品已
应用于全国３００多个口岸，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已成功推广至全国
近３０个口岸。２０１９年国内旅客流量超千万的机场都是公司客户。未来随着公司
新产品推广应用的扩大，口岸智慧化需求的逐步提高，将会带来公司产品在口
岸的市场深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内口岸的市场影响力。 国际市场上，公司
的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通道已应用于香港多个口岸，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应用。

由于智慧口岸建设以提高口岸信息化水平为目标， 投资主体涉及机场公
司、码头公司以及其他政府投资主体，使用单位包括边检、海关（含原检验检
疫）等部门，也存在使用单位投资建设的情形，存在投资主体多、设备种类广等
特点， 目前尚未有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对智慧口岸市场规模进行统计或者预
测，智慧口岸及智慧口岸查验等细分市场无公开统计数据，细分市场占有率难
以测算。

在智能交通领域，公司的智能交通产品也得到了行业相关部门的肯定，并
获得了中国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中国智能城市建设推荐品牌等多项荣誉，
并已在多个城市成功应用。

２、发行人的主要竞争优势
（１）技术研发优势
具有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是业内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重要

保障。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在深圳、武汉两地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拥有软
件研发、硬件研发、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智能视觉算法研发、嵌入式研发、结构
工艺设计等各类人才，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研发类专业人才占公司总人数的
４０．２９％，为公司不断推出智慧口岸、智能交通新产品、新应用，保持核心技术优
势提供有力保障。

智慧口岸和智能交通涵盖的知识范围广， 涉及计算机、 机电控制及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多学科。 公司秉承创新精神，在产品
研发管理、系统应用开发等方面均具有雄厚的实力。

公司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硬件研发技术优势
公司长期专注于智慧口岸查验产品的创新研发， 基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度

理解、对新技术在口岸领域应用的高度敏感，产品技术从Ｘ８６硬件平台到嵌入
式硬件平台的持续投入，已形成了以嵌入式硬件平台为主导，以ＡＩ处理器应用
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技术平台。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公司积累了多项先进技术的深度应用经验，如应用于
验讫章集中管理的定位追踪技术，应用于高性能闸机的伺服运动控制技术，应
用于智能摄像机、 机器人等嵌入式产品的ＦＰＧＡ并行实时数据处理技术、ＤＳＰ
多核协同处理技术、ＧＰＵ并行计算技术、ＶＰＵ神经网络加速技术、多自由度仿
生手控制技术等。同时，依托在人工智能、智能算法方面的优势，公司开发了多
项核心技术，如应用于十指指纹采集识别、复杂场景下的海量人脸识别的生物
信息识别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字符识别、车辆信息分析、行李物品分析、行为
检测分析、旅客尾随检测的智能分析技术。

以公司主要产品“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及防尾随系统”为例，该系统是在
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通道搭载视频防尾随检测系统，具体优势如下：

①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通道实现旅客自助通关， 大幅提高了旅客的通关
速度。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通关旅客密集，部分口岸
需２４小时通关，另一方面，通关人群种类多，要求兼容的证件类别多，人脸、指
纹等生物特征数据量大。公司自助通道经过逾二十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应用升
级，单条自助通道单日放行量达４千次，产品识别技术高、稳定性强，具有明显
的竞争优势。

②出入境旅客的查验通关关乎国家国防安全，对安全级别的要求极高。一
方面，公司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通道识别技术高、稳定性强；另一方面，公司在
自助通道搭载视频防尾随检测系统，应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对进入监管
区域的旅客实时跟踪分析，智能区分旅客、行李及尾随人员，实时判断旅客通
关状态及行为，如前后尾随进入、双人拥抱进入、蹲行或爬行进入、携儿童进入
等情况，技术水平高。

２）软件研发技术优势
基于智慧口岸查验业务需求，公司通过整合业务流程、集中管理产品线，

依托软件开发及框架技术，实现了集业务处理、设备联动、警情分析及指挥调
度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化管理平台。如边检勤务指挥管理平台、海关卫生检疫
业务信息化平台、海关旅检风险防控平台等。

以上平台涵盖口岸部门核心需求，具有完善的业务功能，同时通过自有产
品线的深度技术对接，形成全系统在线式状态交互、全流程业务数据处理，整
体划一、全面监管，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依托自动化设计及控制、生物信息采集、嵌入式开发、图像视频信号处理、
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为核心的研发及复杂应用场景下大量样本的训练、 海量
数据模型的不断学习、优化升级，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为公司产
品研发设计提供了有力支撑， 保障了公司研发出具备持续竞争力的覆盖口岸
通关旅客、交通运输工具、货物、邮件等全流程的智慧查验系统。

此外，公司还与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借助高校的研究力
量不断巩固公司的基础研发能力。

（２）整体解决方案优势
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涉及对旅客、交通运输工具、货物、邮件等的全流程查

验，涉及对象较多且出入境监管要求极高，因此智慧口岸查验系统的系统设计
需要多个设备精准协同工作才能实现。

公司是行业内具有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成功案例的公司，在
该领域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和长期积累的行业经验，
公司可为用户提供更贴近实际需求和符合未来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聚焦口岸业务领域逾二十年，深度理解客户需求。公司的智慧口岸查
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涵盖从前端的设备到后端的系统， 可快速应对客
户多元化需求，同时承担边检、海关（含原检验检疫）等联检单位系统的建设和
后台维护，可实现人员、行李、车辆、货物的联网管理、风险分析等，极大地提升
了通关效率。公司具备整体解决方案设计技术，在多设备协同工作上具有技术
优势。 同时，基于完整的产品线整体设计技术，公司在智慧口岸整体建设、升
级、改造业务中具备专业的整体架构设计、丰富的定制化预案、完备的后备技
术保障能力。

公司智慧口岸查验系统遍布全国，部分产品销往境外市场。凭借在智慧口
岸领域的优势积累，公司的业务范围已延伸至智能交通、智慧机场等领域。

（３）产品创新优势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口岸信息化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很多产品都

是最早或较早在全国推出，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产品包括：（１）旅客自助查验通
道：２００５年， 公司研发生产的旅客自助查验通道率先在深圳罗湖口岸正式使
用，开创了全国口岸旅客自助通关的新时代，截至目前，公司的千余条自助通
关产品投入全国１００多个口岸。 （２）“一站式”车辆验放系统：２００５年，公司研发
的车辆一站式验放系统在珠海市口岸局管辖口岸投入使用， 为国内实现车辆
联合验放自动通关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３）智能检疫查验台：２０１５年，公司
推出的智能检疫查验台，可实现精准拦截疫情防控对象，并成功拦截了河南省
首例输入性寨卡病毒病例。除此之外，公司在国内较早创新研发的产品还包括
视频防尾随系统、行李物品风险拦截系统、机场安检自助通道、智能验讫章管
理等产品，同时也取得了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不断积
累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可以快速转换为产品研发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

（４）品牌优势
“盛视”品牌已经成为国内口岸和机场领域较具影响力和认知度的民族品

牌。“盛视”品牌创立于１９９７年，是国内最早进入口岸领域的企业之一。自成立以
来，公司始终坚持以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品牌战略，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
碑和品牌知名度，并获得了政府部门颁发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广东省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２０１９深圳
５００强企业”、“２０１９年度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深圳市自主创新百强中小
企业”和“深圳市自主创新标杆企业”等多项荣誉。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公司长期与众多优质客户合作，在业内取得了
较高的专业认可度，多次作为行业专家受邀参与客户举办的行业交流论坛、现
场会、高峰论坛、联席会等，客户的广泛认可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和声誉，为公司
带来了更高的品牌溢价。

（５）市场优势
丰富的产品结构和初具规模的营销服务网络构成了公司一定的市场优

势。在产品结构上，公司形成销售的软硬件产品达２００多种，涵盖智慧口岸查验
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等多个方面，能较为全面地满足客户各项需求。

在市场布局上，公司以深圳总部为依托，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分公司和联络
处。 一方面有助于公司针对性地开展营销服务，充分了解并挖掘客户需求；另
一方面有助于持续、及时、有效地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进一步增
强客户粘性。

（６）企业文化优势
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是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形成竞争实力的纽带， 内在促

生着企业的发展，而且还是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复制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
沉淀了丰富的企业文化底蕴，在传承优秀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公司逐步提炼出
“真诚、卓越、求实、创新”的企业精神，“让现在的客户省心、让未来的客户放
心、让长期的客户安心”的经营理念等企业文化体系，以对员工、客户、股东高
度负责的态度开展经营。

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既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企业文化
的实践者。 靠着事业的感召、价值的认同，公司聚集了一批具备专业能力的业
务和技术精英。 公司信任每一位员工，开展持续的培训和学习，以实现员工的
自我提高和完善，提升员工的社会价值。

客户是企业文化价值的评判者，公司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客户。公
司以“诚信立企，做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为经营宗旨，注重技术的创新和积累，
倡导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以优质产品回报客户，帮助客户以有限的资源
实现最大的效益。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１、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电子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设备

等。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２，４０１，１３７．３４ ３１，１９３，８９０．０７ ９６．２７％
电子设备 ４，２４０，４５６．０２ ２，３１２，９９７．９５ ５４．５５％
办公设备 ９４２，９８１．１３ ５４５，０８０．０７ ５７．８０％
运输设备 ４，８２０，０４３．５９ ９０６，４０２．１５ １８．８０％
其他设备 １，２５５，７８６．０１ ３１６，２６２．６７ ２５．１８％
房屋建筑物－装修费 １，１１８，１２２．８２ ６９２，６２５．１９ ６１．９５％

合计 ４４，７７８，５２６．９１ ３５，９６７，２５８．１０ ８０．３２％

２、持有的物业
公司持有的物业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权
证书编号 坐落 面积

（ｍ２） 宗地号 用途 使用期限

１ 发行人
粤（２０１８）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０１５７８９６号

福田区滨河路与香
蜜湖路交汇处天安
创新科技广场（二
期）东座１６０１

４９６．３８ Ｂ１１５－
００５０

工业
厂房

２００２．０９．１０－
２０５２．０９．０９

２ 发行人
粤（２０１８）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０１５７９３７号

福田区滨河路与香
蜜湖路交汇处天安
创新科技广场（二
期）东座１６０５

５７１．１４ Ｂ１１５－
００５０

３ 发行人 － 福田区梅林二街颂
德花园２号楼７０３房 ６４．７９ Ｂ４０３－

００１９ 住宅 ２０１２．０４．１２－
２０８２．０４．１１

上述第３项房产系发行人根据福田区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１日颁布的
《福田区企业人才住房配售管理办法》（福府办〔２０１３〕８号）取得的人才住房，企
业人才住房是由区政府筹集， 按照市政府统一确定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企业
出售，再由企业按限定价格向其人才出租的住房。企业对所购买的人才住房享
有有限产权， 即企业不得向政府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产权
交易。

（二）主要无形资产
１、土地使用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权利人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坐落 面积（ｍ２） 宗地号 用途 使用期限

武汉盛视
鄂 （２０１９） 武 汉 市 东
开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０２７９９号

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神 墩 三 路
以南、松涛路以
东

８，３４４．８９ ４２０１１５０８６００
９ＧＢ０００２３

商务金融
用地

２０１８．１０．３０－
２０５８．１０．２９

２、商标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商标６项。
３、专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专利６５项。
４、软件著作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软件著作权１７３项。
５、域名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域名２项。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１、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瞿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瞿磊

直接持有公司８５．６５６９％的股权， 并通过智能人、 云智慧分别间接持有公司
３．４５９０％、０．５７０３％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８９．６８６３％的股权。 除持有上述股权外，
瞿磊未投资或控制其他企业或单位，未在其他企业或单位任职、领薪或拥有权
益，亦未从事其他经营性业务，不存在与公司同业竞争。

２、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实际控制人瞿磊出具

了《关于避免与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盛视科技（含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下同）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并愿意对违
反上述承诺而给盛视科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对于本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其他企业，本人将通过在该等企业中的控
股地位，保证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人相同的义务，保证该等企业不与
盛视科技进行同业竞争。

３、本人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盛视科技经营的业务存在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盛视科技，本人承诺采用任何可以被
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 以最终排除本人对该等商业机会所涉及资产 ／股权 ／
业务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免与盛视科技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４、若盛视科技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盛视科技享有优先权，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５、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盛视科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且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在盛视科技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盛视科技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停止在盛视科技处领取薪酬或津
贴及股东分红，同时本人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将不得转让，若转让的，则转让
所得归公司所有，直至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本承诺持续有效， 直至本人不再作为盛视科技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为止。 ”

３、其他持股５．００％以上的股东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持股５．００％以上的公司股东

云智慧和智能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本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盛视科技（含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下同）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本企业将来
不从事、亦促使本企业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
何在商业上与盛视科技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承诺书自本承诺人签字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并在本承诺人继续
为盛视科技的５．００％以上股东期间持续有效。本企业违反前述承诺将承担盛视
科技、盛视科技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

（二）关联交易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企业不存在依赖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视为经常性关联交

易。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分别
为４２７．３２万元、６６３．８３万元和７５８．８８万元。

（２）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房屋租赁如下：

出租方 房屋 承租方 租赁期限 面积（ｍ２）

何长碧、
沈巧生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苍松大厦南座５１０ 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８；
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１６ ２２４．７４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苍松大厦南座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 公司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８．１２．１６ ９８８．２７

公司上述关联租赁参考周边房屋租赁价格定价，逐年提高，报告期内，每
月每平米租赁价格由９０元递增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１１５元，关联租赁价格公允。 报告
期内，公司支付关联方租赁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何长碧 办公室 ７６５，５５６．５３ ７９４，５２１．５６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公司购置了自有办公场所后，与何长碧、沈巧生解除了上述
租赁合同。 至此，公司不再存在关联租赁的情况。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额度 主合同期限 担保期间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１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０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９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 提
前到期之日后两年止 是

２ 瞿磊 发行人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３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３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 到
期之日起两年 是

３ 深圳盛视、瞿磊 发行人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１７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１７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 到
期之日起两年 是

４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３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２

债务到期日 ／ 垫款日届
满后另加两年 是

５ 瞿磊 发行人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８

债务到期日 ／ 垫款日届
满之日起两年 是

６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６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５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
提前到期日后两年 是

７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１６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债务到期日 ／ 垫款日届
满后另加三年 否

８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５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
提前到期日起两年 否

９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０

自单笔授信业务起始
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否

１０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１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１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 垫
付之日起两年 否

１１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４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３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 到
期之日起两年 否

１２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１５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４

到期日每笔垫款的垫
款日另加三年 否

１３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６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６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否

１４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２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２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
提前到期日起两年 否

１５ 瞿磊、官亚灵 发行人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７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８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 否

（１）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瞿磊、官亚灵分别与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自然
人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１６综０４２７福田－１）、《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１６综
０４２７福田－２），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提前到期之日后两年止，担保
额度为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１２，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
额度，主合同为《授信额度合同》，授信合同编号为借２０１６综０４２７福田。 ２０１７年３
月２８日， 瞿磊、 官亚灵与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 《补充协议》（补借２０１６综
０４２７福田），对《授信额度合同》部分条款予以变更。

（２）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瞿磊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到期之日起两年，担保额度为宁波银行深圳分

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额度，主合同为《最高额保证
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附属条款编号为０７３０１ＫＢ２０１７８０２０。

（３）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深圳盛视、瞿磊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深布吉授信（保证）字（２０１７）第０３９－１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兴银深布吉授信（保证）字（２０１７）第０３９－２号），担保期间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 ／到期之日起两年，担保额度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额度，主合同为《基本额度授
信合同》，授信合同编号为兴银深布吉授信字（２０１７）第０３９号。

（４）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瞿磊、官亚灵分别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出具《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２０１７年蛇字第００１７３４０１９１－０１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２０１７年蛇字第００１７３４０１９１－０２号），担保期间为债务到期日 ／垫款日届满后
另加两年， 担保额度为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万
元的授信总额度， 主合同为 《授信协议》， 授信合同编号为２０１７年蛇字第
００１７３４０１９１号。

（５）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瞿磊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
保期间为债务到期日 ／垫款日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额度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额度，主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
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附属条款编号为０７３００ＫＢ２０１７９２１１。

（６）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瞿磊、官亚灵分别与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自然
人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１７综３５２１３福田－１）、《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１７综
３５２１３福田－２），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提前到期日后两年，担保额
度为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额
度，主合同为《综合融资额度合同》，融资合同编号为借２０１７综３５２１３福田。

（７）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瞿磊、官亚灵分别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出具《最高额
不 可 撤 销 担 保 书 》 （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６４０１）、 《 最 高 额 不 可 撤 销 担 保 书 》
（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６４０２）， 担保期间为债务到期日 ／垫款日届满后另加三年，担
保额度为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总额
度，主合同为《授信协议》，授信协议编号为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６４号。

（８）２０１９年１月２日，瞿磊、官亚灵与华夏银行深圳泰然支行签订《个人最高
额保证合同》（ＳＺ０３（高保）２０１８００３６－１１），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
提前到期日起两年， 担保额度为华夏银行深圳泰然支行向公司提供总额人民
币５，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最高融资额度，主合同为《最高额融资合同》，融资合同编号
为ＳＺ０３（融资）２０１８００３６号。

（９）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瞿磊、官亚灵分别与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自然
人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１８综３１２１３福田－１、保２０１８综３１２１３福田－２），约定瞿磊、
官亚灵愿意为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与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借２０１８综３１２１３福田
的《综合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公司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
项下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本金金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公司
应向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的其他款项，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
间自单笔授信业务起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１０）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瞿磊、官亚灵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０７３００ＫＢ２０１９８０２７）， 担保的合同业务发生期间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起至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止，担保额度为人民币８，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范围为合同项下的主
债权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担保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 合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 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
任，债权人可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 ／垫付之日起两年。

（１１）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瞿磊、官亚灵与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最高
额保证合同》（２０１９圳中银中保协字第０００００２１号）， 约定瞿磊、 官亚灵愿意为
《授信额度协议》（２０１９圳中银中额协字第０００００２１号）的最高债权额度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提供保证， 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之本金、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应付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
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签订《授信
额度协议》（２０１９圳中银中额协字第０００００２１号）， 约定中国银行深圳中心区支
行向发行人提供人民币６，０００．００万元的授信额度， 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止。

（１２）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瞿磊、官亚灵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分别出具《最高
额不可撤销担保书》（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２０１、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２０２），同意为发行
人在 《授信协议》（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２） 项下所欠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深圳分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或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
三年，因担保书所产生的争议及纠纷，采取《授信协议》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
式。 发行人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２）， 授
信额度壹亿元整，授信期间为２４个月，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起到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止。

（１３）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瞿磊、官亚灵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０７３００ＫＢ１９９Ｉ７ＪＡＤ）， 担保的合同业务发生期间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６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６日止，担保额度为人民币１５，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范围为各方原已签
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０７３００ＫＢ２０１９８０２７） 合同项下发行人所有未清偿的债
务，担保期间为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瞿磊、官亚灵自愿按照
合同的约定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本合同和上述合同项下的所有债权提供担
保。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由合同签署地人民法
院管辖，合同签署地为深圳市福田区。

（１４）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瞿磊、官亚灵与华夏银行深圳泰然支行签订《个人最
高额保证合同》（ＳＺ０３（高保）２０１９００２１－１１），约定瞿磊、官亚灵在《最高额融资
合同》（ＳＺ０３（融资）２０１９００２１）的最高债权额度１０，０００万元限度内向华夏银行
深圳泰然支行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提前到期日起
两年，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双方因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华夏银行深圳泰然支行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２日， 发行人与华夏银行深圳泰然支行签订 《最高额融资合同》（ＳＺ０３
（融资）２０１９００２１），约定发行人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１０，０００万元，额度有效
期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２止。

（１５）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瞿磊、官亚灵分别与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订《自然人
额度保证合同》（保２０２０综０８４１８福田－１、保２０１８综０８４１８福田－２），约定瞿磊、官
亚灵愿意为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与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借２０２０综０８４１８福田的
《综合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公司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
下不超过等值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的本金金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
公司应向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的其他款项，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起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七、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一）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１、瞿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４年２月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任合肥动力机械总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深圳东华视频设备厂产品研
发部主任、 副总工程师。 １９９７年创立盛视实业并一直担任公司重要经营管理
者，现任公司董事长。

２、蒋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７７年８月生，大专学历。曾任
重庆轴承工业公司技术员、组长，成都双流木材公司班长、质检。２０００年加入公
司，历任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３、胡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年３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年加入公司，历任研发工程师、软件研发部经理、研发总监兼营销支持部
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４、黄鑫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年９月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曾任电子科技大学机电一体化工程应用研究所工程部经理。２００７年加入公
司，历任项目发展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５、郭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生，大学本科学
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安徽省颍上县工业学校教师、
深圳市运发实业总公司财务副经理、深圳市舒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深圳君合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市天诚华信税务师事务所所长、深圳鹏
盛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现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高级经理、亚太鹏盛
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副所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６、黎秋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年７月生，大学本科学
历。 曾任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九路证券营业部合规总监、 深圳市黄金投资有限公
司合规风控总监、广东汇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现任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７、李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任广州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工程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
ＵＴ斯达康通讯有限公司工程师，现任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教师、本公司独
立董事。

７、汤常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３年６月生，中专学历。
２０００年加入公司，担任采购与成本控制部采购员，现任公司监事、采购与成本
控制部采购员。

８、陈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８４年４月生，大专学历。２００７
年加入虎升科技，历任调试测试部职员、公司生产与调试测试部经理，现任公
司监事、生产与调试测试部经理。

９、罗富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生，大学本科学
历。２０１２年加入公司，历任硬件研发工程师、硬件研发部主管，硬件研发部副经
理，现任公司监事、硬件研发部经理，中共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

１０、赖时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生，硕士研究
生学历。２００２年加入公司，历任研发工程师、项目主管、部门经理、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１１、龚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年７月生，大学本科学
历。曾任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计、深圳合泰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会计。 ２００１年加入公司，历任会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１２、秦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生，硕士研究生
学历。 曾任深圳市星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２００２年加入公司，历任
行政专员、行政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１３、田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７年１月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深圳市金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晶福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８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
财务总监。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变动情况
１、直接持股情况

序号 时间 变化

１ ２０１６年６月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瞿磊直接持有的８，１１０．００万元出资额转为股
份公司８，１１０．００万股，占公司股权比例的８７．２１％。

２ ２０１６年６月 部分员工通过持股平台增资，瞿磊直接持有８，１１０．００万股，经稀释后，股权比
例变更为８５．６６％。

２、间接持股情况
公司股东智能人、云智慧分别持有公司７．７０％、６．６４％股份，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亲属通过对该两家合伙企
业的出资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亲属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 ／ 亲属关系 报告期初以来变化情况

１ 瞿磊 董事长 由２９７．００万股增加为３８１．５０万股 ，具体变
动见表下注１

２ 蒋冰 总经理 持有１０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３ 黄鑫 副总经理 由８５．００万股增加为８７．００万股， ２０１６年６
月，通过云智慧增资２万股。

４ 胡刚 副总经理 持有８５．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５ 瞿飞 武汉研发中心行政总监 ／ 瞿
磊之妹 持有８５．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６ 赖时伍 副总经理 持有８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７ 龚涛 副总经理 持有７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８ 关庆佳 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３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９ 苗应亮 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２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１０ 秦操 董事会秘书 持有１０．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１１ 罗富章 监事会主席 持有９．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１２ 汤常敏 监事 持有９．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１３ 陈涛 监事 持有８．００万股，未发生变化

注１：瞿磊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员工退出股份由其承接，
２０１６年６月，智能人原合伙人胡从松离职，其持有的８．００万股转让给瞿磊；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智能人原合伙人刘健离职，其持有的４３．００万股转让给瞿磊；２０１７年７
月，云智慧原合伙人袁志钢和郭帅凯离职，其持有的５．００万股和２．００万股转让
给瞿磊；２０１８年７月， 智能人原合伙人刘枣林、 殷正雄和谢亮离职， 其持有的
２．５０万股、３．００万股和３．００万股转让给瞿磊；云智慧原合伙人何正洁、张媛和马
滔离职，其持有的３．００万股、３．００万股和２．００万股转让给瞿磊；２０１９年４月，云智
慧原合伙人苏晓羽离职，其持有的２．００万股股权转让给瞿磊；智能人原合伙人
杜伟伟离职， 其持有的３．００万股股权转让给瞿磊； 云智慧原合伙人林希南离
职，其持有的５．００万股股权转让给瞿磊。

注２： 间接持股数量＝（在云智慧持股比例×云智慧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在智能人持股比例×智能人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发行人注册资本 （或总股
本）

除上述股份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均未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的公司股份未被
质押或冻结。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通过云智慧、智能人对公

司投资情况详见本节“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
属持股变动情况”。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的其他对外投资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公司名称 出资比例

１ 秦操 董事会秘书 深圳星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２ 黎秋霞 独立董事 智梦教育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 郭玉 独立董事

深圳市天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深圳市鑫华泰电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０％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
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及其近亲属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情况如下：

１、公司董事及其近亲属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为瞿磊（董事长）、蒋冰、胡刚、黄鑫、黎秋霞（独立董事）、郭

玉（独立董事）、李胜（独立董事）。
（１）除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员工持股平台云智慧、智能人外，公司董事长瞿

磊不存在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其胞弟瞿锐、瞿锐的配偶张玉萍、胞妹瞿丽、瞿
丽的配偶张圣余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情况如下：

１）畅之福建材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畅之福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瞿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镇桃花社居委桃花园东区１幢１０７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

建筑装饰材料、装潢材料、新型建材、环保材料、防水防腐材料、保温隔热材料、门窗系
统材料、供给排水系统材料、保温材料、土木合成材料、电气设备、照明设备、水暖器材、
通讯器材、消防器材、劳保用品、五金电器、水暖、阀门、卫浴、电工电料、涂料（除油漆）、
灯具灯饰、日用百货、办公设备批发及零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防水与维修工程、供
给排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门窗工程、照明工程、弱电工程、建筑装饰
装潢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与维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瞿锐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瞿畅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年度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９年 ５１９，５３０．６３ ２２１，２５０．０３ ２０５，２３３．７６ １６，０１６．２７
２０１８年 ３３２，６０６．８３ １７４，３８１．１９ １６８，５０１．５５ ５，８７９．６４

③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
瞿畅为瞿锐的儿子，瞿锐和瞿畅合计持有畅之福１００．００％的股权，为畅之

福的实际控制人。
瞿锐，１９６７年９月出生， 中国国籍，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萍玉装饰的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１年至今担任畅之福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总经理。

瞿畅，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２０１７年１月至今担任畅之福的监事。
２）萍玉装饰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萍玉装饰装潢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瞿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合肥市杏花村镇桃花社居委桃花园东区１幢１０６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８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
五金电器、水暖、阀门、卫浴、电工电料、涂料（除油漆）、建筑装饰材料、装潢材料、保温
材料、新型建材与环保材料、土木合成材料、灯具灯饰、日用百货、办公设备的批发及零
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瞿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张玉萍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年度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９年 ６６１，４０２．９０ ３１３，９７６．７８ ２９４，０１４．６７ １９，９６２．１１
２０１８年 ３４５，５１２．６２ ２３３，０８５．５０ ２２３，９７８．７３ ９，１０６．７７

③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
瞿锐和张玉萍为夫妻关系，瞿锐和张玉萍合计持有萍玉装饰１００．００％的股

权，为萍玉装饰的实际控制人。
瞿锐，参见上述畅之福建材之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
张玉萍，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２０１２年至今经营个体工商户，自２０１６

年６月至今担任萍玉装饰的监事。
３）通畅五金站
①基本情况
名称 合肥瑶海区通畅五金供应站

经营者 张玉萍

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濉溪路轻工商城３＃１２０１
注册日期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
经营范围 五金、建材、水暖、阀门、卫浴、电工电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及零售。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
通畅五金站为个体工商户，未建立财务报表。
③经营者背景情况
通畅五金站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玉萍，张玉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瞿

磊之胞弟瞿锐的配偶， 张玉萍背景情况参见上述萍玉装饰之实际控制人背景
情况。

４）丽卓福装饰
①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丽卓福装饰装潢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瞿丽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镇桃花社居委桃花园东区１幢１０８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
五金电器、水暖、阀门、卫浴、电工电料、涂料（除油漆）、建筑装饰材料、装潢材料、保温
材料、新型建材、环保材料、土木合成材料、灯具灯饰、日用百货、办公设备批发零售；装
饰工程、环保工程。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瞿丽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张卓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年度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９年 ８６９，７１５．２０ ３２３，１２５．０８ ２９６，４６２．４１ ２６，６６２．６７
２０１８年 ３４９，２９０．４９ ２１１，４３８．０２ ２０６，００５．２３ ５，４３２．７９

③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
瞿丽和张卓为母子关系， 瞿丽和张卓合计持有丽卓福装饰１００．００％的股

权，为丽卓福装饰的实际控制人。
瞿丽，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国籍，２００４年至今经营个体工商户，自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至今担任丽卓福装饰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张卓，１９８９年８月出生，中国国籍，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今担任丽卓福装饰的监

事。
５）创业五金部
①基本情况
名称 合肥瑶海区创业五金经营部

经营者 瞿丽

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淮街道板桥社居委王大郢组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
经营范围 五金、胶水批发及零售（不含化学危险品）。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
创业五金部为个体工商户，未建立财务报表。
③经营者背景情况

创业五金部为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为瞿丽， 瞿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瞿磊之胞
妹，瞿丽背景情况参见上述丽卓福装饰之实际控制人背景情况。

６）圣余批发部
①基本情况
名称 合肥瑶海区圣余装饰材料批发部

经营者 张圣余

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长淮街道板桥社居委王大郢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８年７月７日
经营范围 装饰材料、涂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及零售。

主营业务 装饰材料的日常零售

②基本财务状况
圣余装饰为个体工商户，未建立财务报表。
③经营者背景情况
圣余批发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圣余，张圣余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瞿

磊之胞妹瞿丽的配偶，张圣余出生于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国国籍，自２０１２年７月至今
经营个体工商户。

除上述企业外， 公司董事长瞿磊的近亲属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企
业。

（２）除员工持股平台智能人外，公司董事蒋冰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
企业；其近亲属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３）除员工持股平台云智慧外，公司董事胡刚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其他
企业；其近亲属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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